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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暍/於中華祝民共和國註冊ㄇ 的/贇麯0內幗消息公告

本公司已孛珓廍澕 列 齷 𠾼本公告絎 懭樔 懮忪 /「本公司」）根據娉港聯 Ｈ易所ㄒ抔公司證/「上鈦 則」 ） 第 贆𧬸鸎蘌觩 樗條及娉港法躨藜章《證條 第 部項下的樬幗消息條文/定義肛上鈦 則）/「內幗消息條文」 ） 而 刊 發 �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矏韗鷘年藜月矏鷘日的公告/「公告」），內容ㄒ關本公司建議實施𠾼/「𠾼」）。除另ㄒ屴定外�

ㄒ阞ｗ涵義�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中國證監會」 ）

於 蠖 觷 年 蘠 月 ╛ 日 發 出 的 椁 關 本 公 司 建 議 實 施 𠾼/「 備 案 通

知 」）。根據備案通知�

的贆ス钂鞨榢醥為於聯 所上鈦𠾼知自備案

通知日期起貚個月內ㄒ皁�於本公告裀期，本公司就及上市的實施£劃詳情也未最終確定。本公司將就

相關𠾼聯 所上鈦𨑬員會申請批倉上鈦及買賣，並將遵照頡市 則及 ╱ 或內

幗消息條文於適當ㄏ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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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全流通以及轉股及上市須待履行聯交所及其他相關境內外監管部門要求的其
他相關程序後，方可完成。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
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廈門燕之屋燕窩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黃健

香港，2024年3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黃健先生、鄭文濱先生、李有泉先生及黃
丹艷女士；(ii)非執行董事劉震先生及王亞龍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肖偉先
生、陳愛華先生及林曉波先生。


